
法規名稱：簡易人壽保險法

修正日期：民國 112 年 11 月 29 日 

 
 

第 1 條
 

為提供國民基本經濟保障，健全簡易人壽保險制度，便利全民投保，增進社會福祉，特

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
 

第 2 條
 

1  簡易人壽保險由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華郵政公司）經營者，屬交通部主

管，業務並受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監督。

2  其他保險業者經營簡易人壽保險業務，由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管，並適用第四條、第

六條至第二十六條之規定。
 

第 3 條
 

中華郵政公司經營之簡易人壽保險（以下簡稱郵政簡易人壽保險），以中華郵政公司為

保險人，依法負保險給付責任。
 

第 4 條
 

簡易人壽保險包括生存保險、死亡保險及生死合險，並得以附約方式經營健康保險及傷

害保險。
 

第 5 條
 

1  郵政簡易人壽保險之最高、最低保險金額及同一被保險人之保險金額總數，由交通部會

同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定之。

2  保險金額超過前項限額時，其超過部分之契約無效，超過部分所繳之保險費，應予無息

退還。
 

第 6 條
 

簡易人壽保險對於被保險人，免施以健康檢查。
 

第 7 條
 

1  非中華民國國民，不得為被保險人。

2  以未滿十五歲之未成年人為被保險人訂立之簡易人壽保險契約（以下簡稱保險契約

），除健康保險及喪葬費用之給付外，其餘死亡給付之約定於被保險人滿十五歲時始生

效力。

3  前項喪葬費用之保險金額，不得超過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七條有關遺產稅喪葬費扣除額

之一半。

4  前二項規定，於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 7-1 條
 

1  訂立保險契約時，以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為被保險人，除健康保險及喪葬費用之給付

外，其餘死亡給付部分無效。

2  前項喪葬費用之保險金額，不得超過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七條有關遺產稅喪葬費扣除額

之一半。

3  前二項規定，於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 8 條
 



1  保險契約得由本人或第三人訂立之。

2  由第三人訂立之保險契約，未經被保險人書面同意，並約定保險金額者，其契約無效。

3  被保險人依前項所為之同意，得隨時以書面通知保險人及要保人撤銷之。

4  被保險人依前項規定行使其撤銷權者，視為要保人終止保險契約。
 

第 9 條
 

以他人為被保險人時，須要保人與被保險人有保險利益。
 

第 10 條
 

保險人同意承保後，應填發保險單。
 

第 11 條
 

保險契約，自填發保險單之日發生效力。但保險人於同意承保前，預收相當於第一期保

險費之金額，保險人應負之保險責任，以保險人同意承保時，溯自預收相當於第一期保

險費金額時開始。
 

第 12 條
 

簡易人壽保險之保險人，對於保險費，不得以訴訟請求交付。
 

第 13 條
 

1  續期保險費自繳費日起一個月未交付者，保險人應於十日內催告，並自當期繳費日起算

三個月為寬限期間，寬限期間屆滿仍未交付保險費時，其保險契約效力停止。

2  前項保險契約停止效力後，被保險人發生之保險事故，保險人不負保險責任。
 

第 14 條
 

1  保險契約停止效力後，要保人得於二年以內申請恢復契約效力。

2  經保險人同意恢復效力之保險契約，溯自繳清應繳保險費及其利息之日起恢復效力。
 

第 15 條
 

1  訂立保險契約或依前條規定申請恢復保險契約效力時，要保人及被保險人對於保險人之

書面詢問，應據實說明。

2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故意隱匿，或因過失遺漏，或為不實之說明，足以變更或減少保險人

對於危險之估計者，保險人得解除保險契約；其危險發生後，亦同。但要保人或被保險

人證明危險之發生與其隱匿、遺漏或為不實之說明無關者，不在此限。
 

第 16 條
 

1  前條解除權之行使，自保險人知有解除之原因後，經過一個月不行使而消滅；或自保險

契約訂立或恢復保險契約效力至保險事故發生日滿二年，即有可以解除之原因，亦不得

解除保險契約。

2  依前項規定解除保險契約時，要保人除得依第二十一條規定，申請應得之保單價值準備

金外，不得為其他請求。
 

第 17 條
 

1  要保人在訂立保險契約時、保險契約滿期前或保險事故發生前，除保險契約另有約定外

，得指定或變更受益人。但被保險人為第三人時，應先得其書面同意。

2  未指定受益人時，以被保險人死亡為保險給付事由者，其保險金額作為被保險人之遺產

；非以被保險人死亡為保險給付事由者，以被保險人為受益人。但保險金給付前被保險

人死亡時，其保險金額或保單價值準備金作為被保險人之遺產。
 

第 18 條
 

要保人得隨時向保險人聲明終止保險契約；其終止效力，不溯及既往。



第 19 條
 

本法修正施行前訂立之保險契約，於本法修正施行後被保險人死亡時，受益人依下列各

款之規定，分別領受保險給付：

一、未滿三個月死亡者，領受所納之全部保險費。

二、滿三個月未滿六個月死亡者，領受保險金額四分之一。

三、滿六個月未滿九個月死亡者，領受保險金額之半數。

四、滿九個月死亡者，領受全部保險金額。
 

第 20 條
 

保險契約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保險人除依第二十一條規定辦理外，不負給付保險金

額之責任：

一、被保險人在保險契約發生效力或恢復效力後一年以內故意自殺。

二、要保人故意致被保險人於死。

三、被保險人因犯罪處死、拒捕或越獄致死。

四、健康保險之被保險人故意自殺或墮胎所致疾病、失能、流產或死亡；傷害保險之被

保險人故意自殺，或因犯罪行為所致傷害、失能或死亡。
 

第 21 條
 

1  有第十六條、第十八條或前條第一款、第三款情事發生，其保險費已付足一年以上者

，要保人得依規定，申請返還其應得之保單價值準備金。

2  有前條第二款情事發生，其保險費已付足一年以上者，保險人應將其保單價值準備金給

付與應得之人。
 

第 22 條
 

1  受益人故意致被保險人於死或雖未致死者，無請求死亡人壽保險金額之權。

2  受益人故意傷害被保險人者，無請求傷害保險金額之權。

3  前二項情形，有其他受益人，由其他受益人平均領受全部保險金額，無其他受益人時

，其保險金額作為被保險人遺產。
 

第 23 條
 

1  簡易人壽保險之保險費付足一年以上者，要保人得以保險單為質，在其保單價值準備金

額內，向保險人申請借款。

2  前項借款未清償前，因保險契約效力停止、終止、滿期或發生保險事故時，其所欠之本

息，應於給付之金額內扣抵之。
 

第 24 條
 

簡易人壽保險之保險人，不得代位行使要保人或受益人因保險事故所生對於第三人之請

求權。
 

第 25 條
 

由保險契約所發生之權利，自得為請求之日起，逾五年不行使而消滅。
 

第 26 條
 

由第三人訂立之保險契約，其權利之移轉或出質，非經被保險人以書面承認，不生效力

。
 

第 27 條
 

1  郵政簡易人壽保險資金之運用，除存款外，依保險法第一百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

三款、第五款、第七款、第八款、第三項、第一百四十六條之一至第一百四十六條之四

、第一百四十六條之七及第一百四十六條之八之規定辦理。



2  中華郵政公司得經交通部核可，提供重大公共建設計畫之融資所需款項。但其提供總額

，不得超過資金總額百分之三十。

3  前二項所定資金，包括業主權益及各種準備金。
 

第 28 條
 

郵政簡易人壽保險之會計帳務，應獨立處理之。
 

第 29 條
 

郵政簡易人壽保險之資本，由交通部會商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後核定，並按實收資本總

額百分之十五繳存保證金於國庫。
 

第 30 條
 

（刪除）
 

第 31 條
 

郵政簡易人壽保險有關之各種保險單條款、保險費與其他相關資料、銷售前採行之程序

、負責人資格、精算人員資格、聘用與簽證、核保理賠人員資格、業務員管理及其他相

關事項之辦法，由交通部會同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定之。
 

第 32 條
 

1  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保險法第一百三十七條、第一百三十七條之一、第一百三十八條之

一、第一百三十九條、第一百四十一條、第一百四十四條、第一百四十五條、第一百四

十六條第一項第四款、第六款、第四項與第五項、第一百四十六條之五、第一百四十六

條之六、第一百四十七條、第一百四十九條第二項至第七項、第一百四十九條之一至第

一百六十二條、第一百六十六條、第一百六十七條、第一百六十八條至第一百七十四條

、第一百七十六條及依第一百七十七條所定有關保險業務員管理之規定，於郵政簡易人

壽保險不適用之。

2  中華郵政公司成立五年後，保險法第一百四十三條之四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於郵政簡

易人壽保險適用之。
 

第 33 條
 

1  中華郵政公司經營業務違反保險法第一百三十八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三項、第一百四

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第五款、第七款、第八款、第二項、第三項、第一百四

十六條之一、第一百四十六條之二、第一百四十六條之三第一項、第二項、第四項、第

一百四十六條之四、第一百四十六條之七或第一百六十三條第二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三

十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2  中華郵政公司違反保險法第一百四十六條之三第三項或第一百四十六條之八第一項規定

者，其行為人，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 34 條
 

1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依保險法第一百四十八條規定派員，或委託適當機構或專業經驗人

員，檢查中華郵政公司之業務及財務狀況或令中華郵政公司於期限內報告營業狀況時

，中華郵政公司之負責人或職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二百五十萬

元以下罰鍰：

一、規避、妨礙或拒絕檢查。

二、隱匿或毀損業務或財務狀況之帳冊文件。

三、對檢查人員詢問其職務上之事項，無正當理由不為答復或故意答復不實。

四、屆期不提報財務報告、財產目錄或其他有關資料及報告，或提報不實、不全或未於

規定期限內繳納查核費用。

2  中華郵政公司之關係企業或其他金融機構，於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依保險法第一百四十



八條第四項派員檢查時，怠於提供財務報告、帳冊、文件或相關交易資料者，處新臺幣

五十萬元以上二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第 35 條
 

1  中華郵政公司負責人或職員，或以他人名義投資而直接或間接控制中華郵政公司之人事

、財務或業務經營之人，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中華郵政公司之利益

，而為違背中華郵政公司經營簡易人壽保險業務之行為，致生損害於中華郵政公司之財

產或利益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下罰金。

2  中華郵政公司負責人或職員，或以他人名義投資而直接或間接控制中華郵政公司之人事

、財務或業務經營之人，二人以上共同實施前項犯罪之行為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

3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 36 條
 

中華郵政公司對於安定基金之提撥，如未依限或拒絕繳付者，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得視

情節之輕重，處新臺幣二十四萬元以上一百二十萬元以下罰鍰。
 

第 37 條
 

中華郵政公司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

撤換其核保或精算人員：

一、違反第五條第一項、第七條、第七條之一、第八條第二項、第九條、第十三條第一

項、第十七條第一項但書、第二十六條、第二十八條之規定。

二、違反依第四十二條訂定之郵政簡易人壽保險投保規則有關各種準備金提存或計算之

規定。

三、違反依第三十一條所定辦法中有關強制或禁止之規定。
 

第 38 條
 

1  中華郵政公司違反保險法第一百四十八條之二第一項規定，未提供說明文件供查閱、所

提供之說明文件未依規定記載、或所提供之說明文件記載不實者，處新臺幣三十萬元以

上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2  中華郵政公司違反保險法第一百四十八條之二第二項規定，未依限向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報告或主動公開說明，或向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報告或公開說明之內容不實者，處新

臺幣十五萬元以上七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第 39 條
 

中華郵政公司經依本法規定處罰並限期令其改正後，屆期仍不改正者，得按次處罰。
 

第 40 條
 

本法所定之行政處罰，由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為之，並應通知交通部。
 

第 41 條
 

（刪除）
 

第 42 條
 

郵政簡易人壽保險契約之保險單格式、契約成立、變更、恢復、終止與借款之條件、保

險金額給付、保險費率、各種準備金之種類、提存與計算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規則，由交

通部會同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定之。
 

第 43 條
 

1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2  本法修正條文自公布日施行。


